附件5

内蒙古自治区公路工程建设项目

投诉处理决定书
编号：单位字号投决20   年  号
投诉人：         ，住址：      。

被投诉人：         ，住址：      。

一、投诉事项及主张

二、投诉调查情况

（投诉调查、取证情况等）

三、被投诉人陈述申辩情况

四、调查认定的基本事实

五、处理意见及依据

当事人如对行政监督部门的投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九条之规定于收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于收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盖章）

年   月   日

注：需要行政处罚的，应当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按行政处罚法有关规定办理，并严格履行告知和陈述申辩等程序。



